
場地租借
系統操作

及場地注意事項



場地租借系統點選路徑

點選「在學學生」→綜合類服務｜場地租借系統暨門禁系統



登入場地租借系統
僅有學生自治組織或社團
負責人有權限，並請以校
務系統帳號及密碼登入



空間借用系統操作－基本原則

若已知要借用1個以上之時段或場地
請務必1筆統一借用，避免增加承辦審核工作。

借用前請務必先查詢確認此場地可借用
(場地租借、彩排、佈置場地…等皆須確認無人借用)

借用場地需要檢附相關附件，請務必先
撰寫活動申請表(含附件)在進行場地借
用。



空間借用－步驟說明

點選空間借用1



點選篩選→點選校區、區域或打上名稱2

點選借用資訊則可以查看
「使用狀況、承辦聯絡分機、收費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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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加入借用4

出現以上畫面5

點選下一步
鼠標移過去

會顯示你加入借用的場地

6

補充說明：
借用時可以一次點多個場地進行借用，
1筆以上下一步旁的數字就會增加，如圖示。



折扣，若有此選項
請依照活動性質點選
原則為：校內主辦或承辦(免費)

若活動有收費則必定
要列場地費及水電費

8

點選借用時間
若要增加日期，請點選新增其他日期7



上列有顏色區分意思
若顯示為白色
代表可以此時段點選借用
選取後就會是藍色(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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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場地不開放校外人士借用，因此無「折扣」選項可點選

按下一步時，會出現如圖詢問
【尚未選擇折扣，要進行下一步嗎？】直接按確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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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借用之場地及日期

並於下方欄位填寫活動名稱、連絡電話、活動人數
上傳文件→社課請檢附「課程大綱表」

→活動請檢附「活動申請表(含附件)」

其目的是讓場館承辦可以了解活動整體規劃及確切

使用時間，未上傳不予借用

最後點選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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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煩請留意
系統會自動發送
場地申請成功通知及審核結果
至申請者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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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借用查詢－步驟說明

點選「個人借用紀錄」可查詢借用申請狀況→點選詳情

系統送出申請後一週內，皆可自行取消或修改場地借用申請
超過一週，則須告知場管業務承辦進行取消或修改申請



一. 租借場地需於活動前五個月上「線上場地租借系統」借用

（於一週前無法借用）向各場地管理單位提出申請，經由各

場地管理單位同意後，方得使用。

二. 租借場地若為活動(練習)、社課使用，務必上傳「活動申請

表(含附件)」或「課程大綱表」至線上場地租借系統上，否

則場地不予借用。

三. 若為自主練習，至系統借用無須檢附附件，但提前告知承辦，

未提前告知則不予借用。

四. 辦理活動不論是正式、彩排、場地布置及活動練習等，皆需

線上申請場地借用。

重要

租借各式場地原則



五. 若借用場地為雨備方案，請在活動名稱後面註記雨備，例如：
歌場比賽(雨備)。

六. 借用時間最少兩小時，彩排及活動(含場復)時間至21:00為限，
大型活動(含場復)時間則可彈性至21:30，中午12點至13點，
不列入借用時間。

Q：某某系學會申請借用小劇場辦理系週會
活動時間：下午3點至5點
場佈及場復時間：下午1點至3點；下午5點至6點

案例
分享

A：場地借用時間為下午1點至6點
(幾點借用就幾點開門，若需提早開門，請務必先與承辦溝通)
(若借用6點，但到會場時為6點30分，請先提前告知承辦，避免開了門卻空等…)



七. 若不符合以下規範將記點並勞動服務一週，累犯三次(含)

者將不允許租借場地一學期。

1) 未申請場地租借，卻擅自使用者。

2) 租借場地未使用者，且未取消申請者。

3) 未告知場館人員擅自使用場館內之燈光音響等設備者。

4) 未經場館人員同意就私下調整場地者。



綜合業務處管理之租借場地及開放時間

樓層 學生活動中心前棟｜場地名稱

1F 國際會議廳 學生活動中心一樓大廳

2F 前棟二樓團討室

3F 舞蹈教室

B1 音樂廳 小劇場 學生活動中心地下室大廳

週一至週四上午八點至晚上九點(視情況而定)
週五上午八點至下午五點
其餘時間以及國定假日、考前準備週及期中(末)考週不開放
※學生活動中心地下室大廳只開放週一至週五上午八點至晚上八點

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八點至晚上十一點；其餘時間以及國定假日、
考前準備週及期中(末)考週不開放

開放時間

樓層 學生活動中心後棟｜場地名稱

1F 學生活動中心後棟一樓大廳

2F 學生活動中心後棟二樓走廊

3F 學生活動中心後棟三樓大廳



週一至週五上午八點至晚上十點；其餘時間以及國定假日、考
前準備週及期中(末)考週不開放

開放時間

其他場地｜場地名稱

致遠樓五樓多功能會議室 文化走廊

寰宇樓2002-1教室 文化廣場

寰宇樓2002-2教室 戶外劇場

行政大樓中庭前廣場 司令台後方廣場

體育館前廣場



場地租借費用說明

一. 活動中心開放時間進行借用，不需要支付租借場地費用及工

讀金。

二. 如因活動特殊需求於活動中心未開放時段進行借用，需填寫

學生社團申請表，並支付工讀金。

三. 致遠樓五樓多功能會議室，不論借用時段，皆需支付工讀金。

四. 租借國際會議廳、小劇場、音樂廳，若使用期間為中午、晚

上用餐時間，則需準備餐點給場館工作人員。

依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要點第十二點規定，校內各單位(含
學生社團)主辦或承辦活動申請使用場地，除另有規定外，免予繳交場地費及水
電費。

重
要



場地租借規範



場地使用規範(一)
一. 使用國際會議廳、音樂廳、小劇場、舞蹈教室及前棟二

樓團討室之場地，請先至音控室押證件，才可請場館工
作人員協助開門。

一. 場地佈置若需黏貼文宣品，請務必使用封箱膠帶，不得
使用雙面膠、膠帶、泡棉膠等會留下殘膠的物品；若有
殘留膠，請自行清除並恢復原貌。

二. 場地使用完畢，請確實場復，經場館工作人員檢查無誤
後歸還證件。

三. 場地內嚴禁抽菸、嚼檳榔及口香糖，並不得攜帶任何食
品(含飲料、礦泉水)。

環境規範



一.請注意活動音量，尤其於教學區之場地請降地音
量(司令台、操場、學生宿舍、行政大樓中庭前廣
場處皆需要調整音量)

二.若被警衛或其他老師等人員提醒或警告音量，請
務必致歉後盡速降低音量。(請避免反駁或置之不
理)

音量控管



一. 彩排或佈置場地由於人數較少，不會開放空調，不得要
求場館人員開放。

二. 請自行準備筆記型電腦，為避免無法轉接訊號至投影幕，
請自行準備轉接頭。

三. 注意借用時間及各位夥伴回歸時間，請避免讓學員太晚
回家。

四. 請務必在已借用場地進行活動或練習，若不清楚場地規
範之範圍，請與業務承辦人員確認。

其他規範



五. 若要進出被管制之範圍，請先行告知業務承辦及場館工
作人員，若被發現誤闖將依照法規嚴懲。

六. 若因各種因素無法如期使用場地，請務必於借用日三天
前向業務承辦及場館承辦人員申請取消場地借用，請勿
造成業務承辦及其他有意借用單位之困擾。

七. 請勿私下調整場地，若要轉移請先取消借用，再由替補
單位進行申請借用。請務必告知業務承辦及場館承辦人
員，若使用當下發生爭議，後續追責對象為借用單位。

其他規範



體育組管理之場地及開放時間

※「室外綜合體育場」是包含整個田徑場含括操場、跑道及半圓形操場

※「01-10」編號為場地數量

場地名稱

體育館(綜合球場｜整間體育館) 室內體育館(羽球場)01-07

室外綜合體育場 室內體育館(桌球桌)01-10

沙灘排球場01-02 室外籃球場01-06

游泳池 室外網球場01-02

室外排球場01-02

週一至週五上午八點至晚上十一點；其餘時間以及國定
假日、考前準備週及期中(末)考週不開放。開放時間



體育室場地租借方式

一.借用方式：

請攜帶雙面或多頁列印之活動申請書影本(未核章版本即可)，

親自至體育室填寫『紙本』場地借用，避免影響他人使用權益

線上系統借用 紙本借用

上述場地請至「線上場地租借系
統」進行借用，並且務必上傳活
動申請表，否則將不予借用。

其餘「司令台、跑道、半
圓形跑道、田徑場草皮區
之場地，只能紙本申請借
用



各單位管理之中庭廣場及借用方式

各中庭廣場緊鄰著上課教室，請務必要降低活動音量並確實場復，避免

造成他人困擾，而影響下次借用的權益。由於各中庭廣場，是由各系辦或

學院管理，欲借用各中庭廣場者請洽各單位如下：

場地名稱 管理單位

立誠樓廣場 電訊系辦公室

大信樓廣場 海環系辦公室

大仁樓廣場 半導體系辦公室

弘德樓廣場 造船系辦公室

樂群樓廣場 養殖系辦公室

厚生樓廣場 水圈院辦公室

直接拿活動申請表找系助或院助借用

場地名稱 管理單位

寰宇樓1樓中庭
海商學院辦公室

致遠樓1樓中庭

線上系統借用



其他特殊狀況-狀況❶出現食品

一. 依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要點第十七點

規定辦理外燴宴會、小吃攤位、義賣餅乾、冰棒….等，

應專案簽准，僅限於校內單位辦理，並會辦以下各處室：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環境保護組

總務處-事務組

綜合業務處第三組

1

4

2

3


